
关于开展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作的函 

各省属高等学校人事处： 

“发现最美浙江人”-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

作已经启动，各省属高校可根据按照浙文明办〔2017〕6 号

文件要求向教育工委推荐 1 位候选人参评。 

请各高校将推荐表一式 3 份（贴一寸免冠工作彩照），

审查意见 1 份，并附单位审查意见、评选工作小结，于 5 月

7 日前报送至杭州市文晖路 321 号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

资处，邮编：310014,电话：0571-88008820，联系人，肖文华；

同时报送电子版本(附一寸免冠工作彩照和 3 张工作生活照)，

发送至电子邮箱：107953652@qq.com。 

 

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 

2017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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